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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如何监管社会组织

郑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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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中，美国政府体现出了重过程管理、轻入口控制的特点。州检察长代表全州的公共利益，被赋予对社会

组织最具法律权威的监管职责。州检察长下专设有一个机构，管理社会组织的注册申请及审计检查，这一机构在不同的州有不同

的称谓，在马萨诸塞州被称为“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慈善部”，在纽约州则名为“慈善局”。它的职责包括：审核社会组织的登记

申请；监督社会组织从而确保组织的捐赠者和受益人不会因为公益资产招标和管理中的不当行为而受损；监督基金会和其他慈善

机构的活动，以保证它们的资金和用于慈善目的的资产能够被正确使用，保护由遗嘱或信托形成的慈善捐赠和遗赠中的公共利

益。它的监管手段主要有登记注册和年检。法律规定社会组织要获得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需要向登记机关填写一份两三页纸的

表格，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如：组织的名称、地址、负责人、财务人员、章程等。申请的程序比较简单，通过率也比较高，只要广

义上有利于公共利益就可以申请慈善组织。获得慈善组织地位以后，组织每年需要向检查机构提供年报，内容包括组织的基本信

息、活动状况和经费收支状况。 

  美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比较宽松，政府的监管机构也并不庞大，但监管效果却比较好，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则在

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分类监管，二是行为监管，三是公众监督。 

  分类监管 美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处处体现着分类监管的理念。总体而言，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越多，受到的政府监管也

越严格。首先，组织可以选择注册或不注册。对于不注册的组织而言，它无法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但也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体系

之外；对于注册的组织而言，它有资格享受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但同时也被纳入了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其次，注册的组织可

以选择注册为非营利公司或慈善组织。前者的信息可以不需要向社会公开，但无法向公众募款；后者组织运作，特别是财务状

况，要受到州检察机关和公众的双重监督。再次，组织在向联邦国税局申请税收减免时，可以选择不同的组织类型。国税局的税

法对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分成两类。一类是组织免税捐赠减税，主要是针对 501（C）3条款下的服务于公众的宗教、教育、慈

善、科学等社会组织，税法规定不仅这一类组织自身的所得税可以免除，并且向这类组织提供捐赠的个人或组织也可以获得所得

税的相应减免。另一类是组织免税，主要是针对 501（C）下的其他类型的主要服务于部分群体的组织，例如：老兵协会、工会

等，税法规定这类组织自身的所得税可以免除，但向这类组织捐款的个人或组织无法享受税收减免。当然对 501（C）3条款下的

组织，政府的监管力度也更大，一是在申请免税资格时，政府对组织目标和组织活动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组织需要通过组织测

试和运作测试两大考验；二是组织的游说活动被严格限制，组织不允许参与任何的政治竞选活动，也不允许对立法机关施加影

响。政府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社会组织进行严格审查，起到了对社会组织日常活动有效监管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向政府申请税

收减免的过程中，需要向国税局提供相关的财务明细，由于社会组织的活动必然会涉及经费的收支，因而政府可以通过财税部门

审核社会组织的财务状况，了解社会组织的活动和规模，进而实施不同程度的监管。 

  行为监管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美国政府的监管法律和政策通常是针对某项具体行为的细致规定，而不是针对某一类特殊组织而制定的笼统规则。例如筹

款，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就规定：第一，慈善组织募款前需要先申请募款许可，在申请中需要提供组织名称和成立目标、组织地

址、组织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组织的联邦税收减免情况、组织工作人员的姓名和住址、年度财务报表、组织是否被政府部门或法

院授权募款、募款的用途、募款活动的名称、募款活动的负责人、善款使用的负责人等情况；第二，组织需要与一家专门的募款

机构签订募款合同，合同要表明募款的慈善用途和筹集到的善款中用于此慈善目的的最小比例；第三，筹款过程中需要向公众公

开以下信息：慈善组织的名称、地址、电话，善款将如何被使用，申明筹款是由第三方运作，保证善款用于慈善目的的最小比

例；第四，筹款结束后，组织需要将募款的许可、申请、报告、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存档，送交检查机构审查，同时供公众查

阅。这些具体的规定都是针对筹款这一行为，而非针对某一类组织。任何类型的组织，无论是教育领域、文化领域、扶贫领域、

科技领域还是其他领域，任何背景的组织，无论是民间发起的社会组织，还是有政府支持背景的社会组织，亦或是有宗教背景的

组织，只要涉及筹款这一行为，都需要按照这一程序进行。由于社会组织中良莠不齐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具体到某一类型的组

织亦是如此，因而，针对具体组织类型设计的监管政策往往有可能限制部分积极组织的发展，同时放任部分消极组织的存在。行

为监管的原则，由于关注组织的具体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是否损害公益资产、是否违背公共利益，因此可以提高政府监管的效

力，使监管行为更具针对性。 

  公众监督  

  公众监督在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相比，政府即使雇佣再多的员工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

管，其精力和能力实在有限，而且公众也不愿意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扩张监察人员队伍中去。因而寻求政府之外的监管渠道

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发动公众参与监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美国，政府部门查处的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很大一部分是通过

公众举报及时发现的。公众以捐赠或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组织的运作，同时又作为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存在，因而公众本身

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有动力对其行为进行监督。政府需要做的，一方面是为公众监督提供更好的信息渠道，例如社会

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公众可以通过上网、邮寄等方式了解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便于社会监督；另一方面是对公众的监督予以

积极回应，公众一旦发现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并且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保证公众的举报会得到积

极、及时的回应。例如：美国国税局下专门设有举报办公室，如果举报的情况属实，国税局可以将追讨的纳税额和罚金的 30%

（最高）作为对举报者的奖励。州政府的检察机关也会受理对社会组织不良行为的投诉，特别是涉及社会组织的欺诈、误导募

款、滥用善款等行为，检察机关会根据公众投诉予以跟踪调查。公众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监管的不足，保障了美国社会

组织的合法运作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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